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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彩虹精化

股票代码

:002256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

:

深圳市华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5

号金丰城大厦

A

座

15

层

A

室

股份变动性质

:

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

:2013

年

8

月

26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证券法》

)

、中国证监会颁布的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公司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

(

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行

动的他人

)

在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

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

,

除非文中另有所指

,

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

信息义务披露人 指 深圳市华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彩虹精化 指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深圳市华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减持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

，

使其持股比例低于

５％

本报告书 指

深圳市华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减持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

深圳市华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余伟业

注册住址

: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5

号金丰城大厦

A

座

15

层

A

室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3800

万元

营业执照号码

:440301103455387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投资兴办各类实体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项目除外

,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

经营期限

:

自

1995

年

9

月

6

日起至

2015

年

9

月

6

日止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

深圳市易理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

的股权。

通讯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5

号金丰城大厦

A

座

15

层

A

室

邮政编码

:518000

联系电话

:0755-82071816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

:

姓名 性别 本公司职务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居留权

长期居住地

郑颂阳 女 总经理

、

董事 中国 无 中国境内

粟颖 女 监事 中国 无 中国境内

余伟业 男 董事长 中国 香港 中国境内

余玲珠 女 董事 中国 美国 中国境内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深圳市华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除持有彩虹精化

5%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外

,

未持有、控制其它任何上

市公司

5%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自身资金需求而减持。

在未来

12

个月内

,

深圳市华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存在继续减持彩虹精化股份的可能性。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深圳市华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

2013

年

8

月

26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彩虹精化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份

2,739,000

股

,

占彩虹精化总股本的

0.87%

。 本次权益变动前

,

华宇投资持有彩虹精化

17,739,

000

股

,

占彩虹精化总股本的

5.66%

。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

华宇投资仍持有彩虹精化股份

15,000,000

股

,

占彩

虹精化总股本的

4.79%,

不再是持有彩虹精化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具体情况如下

:

(

一

)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姓名 减持时间 减持方式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份 减持比例

深圳市华宇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８．２６

大宗交易

５．９３ ２

，

７３９

，

０００ ０．８７％

合计

－－ －－ －－ ２

，

７３９

，

０００ ０．８７％

(

二

)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

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

股份

股 数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 数

占总股本比例

（

％

）

深圳市华宇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合计持有股数

１７

，

７３９

，

０００ ５．６６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７９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数

１７

，

７３９

，

０００ ５．６６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７９

有限售条件股数

０ ０ ０ ０

二、本次转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权益受限情况

深圳市华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彩虹精化股份有

15,000,000

股质押给深圳市骏景世纪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四、承诺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严格遵守证券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依法参与证券市场交易

,

并及时履行有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彩虹精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彩虹精化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

不

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深圳市华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余伟业

签署日期

:2013

年

8

月

26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华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

复印件

)

。

二、深圳市华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彩虹精化办公地点。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上屋彩虹工

业城

股票简称 彩虹精化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５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市华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１５

号金

丰城大厦

Ａ

座

１５

层

Ａ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１７

，

７３９

，

０００

股

，

持股比例

：

５．６６％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本次减持股份数量

：

２

，

７３９

，

０００

股

，

本次变动比例

：

０．８７％

本次减持后持股数量

：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持股比例

：

４．７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华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伟业

签署日期:2013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002256� � �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2013-048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3

年

8

月

26

日收到持股

5%

以上股东深圳市华

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宇投资”

)

减持股份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华宇投资在

2013

年

8

月

26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739,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87%

。 本次

权益变动前

,

华宇投资持有公司

17,739,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66%

。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

华宇投资仍持有

公司股份

15,0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79%,

不再是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具体情况如下

:

一、股东减持情况

(

一

)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姓名 减持时间 减持方式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份 减持比例

深圳市华宇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８．２６

大宗交易

５．９３ ２

，

７３９

，

０００ ０．８７％

合计

－－ －－ －－ ２

，

７３９

，

０００ ０．８７％

(

二

)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 数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 数

占总股本比例

（

％

）

深圳市华宇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合计持有股数

１７

，

７３９

，

０００ ５．６６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７９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数

１７

，

７３９

，

０００ ５．６６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７９

有限售条件股数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华宇投资的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的情况。

2

、华宇投资的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

、本次减持的股东华宇投资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华宇投资不再是持有

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973� � � �证券简称:宝胜股份

债券代码:122226� � � �债券简称:12宝科创

2013 半年度

报告摘要

� � � �一、重要提示

１．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宝胜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７３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夏成军

电话

０５１４－８８２４８９１０

传真

０５１４－８８２４８８９７

电子信箱

ｂｓｘｃｊ＠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６

，

１７５

，

３５２

，

８１４．６４ ５

，

９２５

，

７１０

，

４６９．３０ ４．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

，

８６９

，

５４７

，

８８４．３２ １

，

９２３

，

３５７

，

６９４．１５ －２．８０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４２

，

９７６

，

２５１．２９ －１４

，

９０５

，

７０６．６６

不适用

营业收入

４

，

５４３

，

８７７

，

３４７．５２ ３

，

８５３

，

９１４

，

８９７．２６ １７．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１

，

６９７

，

０８５．５１ ３４

，

０５７

，

５６６．８６ ２２．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３７

，

７９２

，

２００．３０ ３３

，

３１２

，

５６８．１４ １３．４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０７ １．９０

增加

０．１７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４ ０．１４ 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４ ０．１４ ０

２．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２

，

５５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５．６６ １０８

，

６７９

，

１２５ ３

，

５４０

，

０００

无

江西育科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４．９２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未知

中 融 国 际 信 托 有 限 公

司

－

融鼎

０１

号

未知

２．９５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未知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转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

户

未知

２．９５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未知

杨运萍 未知

２．７３ ８

，

３０７

，

６００

未知

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８ ４

，

１９１

，

４５０

未知

鹰潭福源佳盛投资管理

中心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７７ ２

，

３６０

，

６０９

未知

江苏苏豪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４８ １

，

４５６

，

２４２

未知

武反生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６ １

，

３９２

，

７４９

未知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

用证券账户

未知

０．３５ 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公司控股股东宝胜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总股本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

？？？？

除上述情

况外

，

本公司未知其他总股本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相互

之间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２．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内市场需求量不断萎缩，电缆行业面临巨大挑战。在此背景下，公

司锐意进取，在市场营销方面，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４５．４４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７．９０％

，其中实现出口销售

２．８３

亿元，

同比增长

２７．９５％

，在专项市场方面，上半年省级电力公司累计中标

５．８３

亿元。

技术改造方面，中压四期项目已完成安装调试投入使用；此外，还组织实施电线扩能项目，目前前期设备

已交付使用；宝胜科技电缆城方面，目前前期厂房建设已告一段落，相关设备已经完成采购，即将到货安装。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宝胜集团

７５％

股权拟无偿划转给中航工业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该事项完

成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截止半年报发布日，该事项正在积极办理过程

中，尚需国务院国资委的进一步审批。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４．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与上期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

３

家，原因为：本期发生非同一控制合并单位

１

家；本期新设立子公司

２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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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等方式向

公司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议案等资料。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7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

人

,

实际出席

8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并通过了《宝胜股份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二、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并通过了《宝胜股份关于

201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王跃堂先生、陆界平先生和刘丹萍女士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经核查

,2013

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

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三、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由于宝胜科技电缆城以及职工食堂等在建工程在陆续建设

,

本公司接受关联人提供的房屋建造及维修

服务的

2013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金额需要由

800

万元调整至

4,000

万元。

由于销售规模扩大

,

相应的配套采购增加

,

本公司向关联人采购采购开关柜、变压器的

2013

年度的预计

关联交易金额需要由

1,700

万元调整至

2,000

万元。

本次调整的

2013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3,500

万元

,

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

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王跃堂先生、陆界平先生和刘丹萍女士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调整

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基于市场的变化以及公司实际运营情况进行的

,

所发生的关联交

易是产品销售和接受工程劳务过程中形成的

,

交易活动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

能够充分体现有利于

公司经营和发展的原则

,

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联董事孙振华先生、杨泽元先生和胡正明先生回避表决。

四、以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调

整的议案》。

根据《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相关规定

,

以及公司

2013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公司董事会将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数量由

700

万份调整为

945

万份

,

股票期权的行权

价格由

8.60

元

/

股调整为

6.30

元

/

股。

公司独立董事王跃堂先生、陆界平先生和刘丹萍女士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由于公司实施了

2012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每

10

股现金红利

1

元

(

含税

),

每

10

股转增

3.5

股

,

公司股票期权数量相应由

700

万份调整为

945

万份

,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相应由

8.60

元调整为

6.30

元

,

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修订稿

)

》中关于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的规定。 因此

,

我们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关

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的议案》。

关联董事孙振华、杨泽元、胡正明和邵文林作为股票期权激励对象

,

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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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等方式向

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了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议案等资料。

2013

年

8

月

27

日

,

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5

人

,

实际出席

5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宝胜股份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

;

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所包含的信息能

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在提出本意见前

,

未发现参与

2013

年半年

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宝胜股份关于

201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由于宝胜科技电缆城以及职工食堂等在建工程在陆续建设

,

致使接受关联人提供的房屋建造及维修服

务的关联交易金额大幅上升

,

该项关联交易

2013

年度的预计金额需要由

800

万元调整至

4,000

万元。

由于销售规模扩大

,

相应的配套采购增加

,

致使公司向关联人采购采购开关柜、变压器的关联交易金额

上升

,

该项关联交易

2013

年度的预计金额需要由

1,700

万元调整至

2,000

万元。

本次调整的

2013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3,500

万元

,

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

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

的议案》。

根据《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相关规定

,

以及公司

2013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公司董事会拟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

股票期权

的行权价格对应调整为

6.30

元

/

股。 股权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945

万份。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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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预计调整情况概述

(

一

)

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关联董事孙振华、杨泽元、胡正

明回避表决

,

非关联董事以

5

票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调整的

2013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3,500

万元

,

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

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跃堂先生、陆界平先生和刘丹萍女士发表事先确认意见如下

: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生产经营所需

,

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定价依

@

据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

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

对公司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产生对关联人

的依赖。

我们同意公司将《关于调整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提请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王跃堂先生、陆界平先生和刘丹萍女士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调整

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是基于市场的变化以及公司实际运营情况进行的

,

所发生的关

联交易是产品销售和接受工程劳务过程中形成的

,

交易活动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

能够充分体现有

利于公司经营和发展的原则

,

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

二

)

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及执行情况

2013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的五届六次董事会会议以及

2013

年

6

月

8

日召开的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其中

2013

年上半年

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年初对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上半年实际发生金

额

关联交易定价方

式及决策程序

向关联人销售电解铜 江苏宝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９７．４３

市场价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小车服

务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２００．３３

协议价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房屋租

赁服务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９１ ４５．５０

协议价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货物运

输服务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 ２

，

９６２．８３

市场价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物业管

理服务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９９．８０

协议价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房屋建

造及维修服务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２

，

２１６．０３

协议价

向关联人采购采购开关柜

、

变压器

江苏宝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７００ １

，

３９８．３８

市场价

向关联人支付收购土地资

产未付余款利息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３９０ １９２．３３

市场价

合计

１５

，

７８１．００ ７

，

２１２．６３

(

三

)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调整情况

由于宝胜科技电缆城以及职工食堂等在建工程在陆续建设

,

本公司接受关联人提供的房屋建造及维修

服务的

2013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金额需要由

800

万元调整至

4,000

万元。

由于销售规模扩大

,

相应的配套采购增加

,

本公司向关联人采购采购开关柜、变压器的

2013

年度的预计

关联交易金额需要由

1,700

万元调整至

2,000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一

)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宝胜集团公司”

)

为国有独资公司

,

其实际控制人为扬州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基本情况如下

:

法定代表人

:

杨泽元

;

注册资本

:80,000

万元

;

主营业务

:

投资管理、综合服务等

;

住所

:

宝应县城北一路

1

号。

截止

2013

年

6

月

30

日

,

宝胜集团公司的总资产为

738,489.60

万元

,

净资产为

292,585.03

万元

,2013

年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

708,995.07

万元

,

净利润

4,928.22

万元

(

未经审计

)

。

宝胜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

35.66%

的股份

,

是直接控制本公司的法人

,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第

(

一

)

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宝胜集团公司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

,

不会形成本公司的坏帐损失。

(

二

)

江苏宝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宝胜电气”

)

为宝胜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其基本情况如下

:

法定代表人

:

陈勇

;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

主营业务

:

变压器、母线槽、桥架等

;

住所

:

宝应县苏中北路

1

号。

截止

2013

年

6

月

30

日

,

宝胜电气的总资产为

24,924.71

万元

,

净资产为

8,443.88

万元

,2013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

收入

8,984.52

万元、净利润

299.13

万元

(

未经审计

)

。

宝胜电气为宝胜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第

(

二

)

项规定关联关系的情形。

宝胜电气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

,

不会形成本公司的坏帐损失。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

一

)

关联交易合同

/

协议的签署及批准情况

1

、

2010

年

7

月

15

日

,

公司与宝胜集团公司签署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

购买宝胜集团有限公司的

465,328.56

平方米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

交易结算方式为合同生效后

5

日内支付

30%

、余款

4

年内付清

,

同时

支付延期付款部分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

2010

年

7

月

15

日

,

公司与宝胜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固定资产购买合同》购宝胜集团有限公司的水电管

网资产

(

详情见立信永华评报字

(2010)

第

082

号《宝胜股份拟购买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

交易结算方式

为合同生效后

5

日内支付

30%

、余款

4

年内付清

,

同时支付延期付款部分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

公司向宝胜集团公司购买土地及水电管网资产事项经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止

2013

年

3

月

31

日

,

公司对宝胜集团公司的上述应付款项余额为

6,222.06

万元。

2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8

日与宝胜集团公司签署《综合服务合同》

(BSJ-12-01),

约定宝胜集团公司向公司

提供小车服务、物业管理、房屋租赁、货物运输、房屋维修等综合服务。 收费标准如下

:

小车服务

4~8

元

/

公里

(

根据车型

),

物业管理

219.18

万元

/

年

(

日常水电维修、改造按成本的

8%

收取服务费

),

房屋租赁

91

万元

/

年

,

货物

运输根据本公司的招标价确定

,

房屋维修按市场价收费

;

合同有效期为

3

年

,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该合同经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扬州宝胜铜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宝胜铜业”

)

于

2012

年

3

月

18

日与宝胜集团公司

签署《物业管理协议》

(BSZ-12-01),

约定宝胜集团公司为宝胜铜业提供厂区绿化保洁、日常维修、改造等物业

管理服务

,

绿化保洁的物业管理年服务费为

3.2

万元

,

日常水电维修、改造按成本的

8%

收取服务费。 协议有效

期为

3

年

,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该合同经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8

日与江苏宝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变压器、开关柜、桥架、母线槽销售协

议》

(BSD -12-01)

。 该协议约定公司配套销售江苏宝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生产的变压器、开关柜、桥架、母

线槽产品

,

产品的价格遵循市场定价的原则

,

在任何情况下

,

江苏宝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销售变压器、

开关柜、 桥架和母线槽的价格不得高于其向市场独立第三方销售同样产品的价格。 协议有效期为

3

年

,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该合同经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二

)

关联交易的定价及费用结算方式

1

、公司从宝胜集团公司

(

包括其全资子公司

,

下同

)

接受小车服务、房屋租赁、货物运输、绿化排污费

(

物业

管理

)

、房屋维修等劳务

,

双方交易价格如下

:

服务项目 具体内容 定价

小车服务

奥迪

、

商务别克

４

元

／

公里

商务奔驰

、

奔驰

Ｅ２６０ ５

元

／

公里

奔驰

Ｓ３２０ ６

元

／

公里

奔驰房车

７

元

／

公里

柯斯塔

８

元

／

公里

物业管理

厂区绿化租赁

１８０

万元

／

年

厂区绿化维护

３４．５８

万元

／

年

盆景

、

花坛管理

３

万元

／

年

厂区部分物业管理

１．６

万元

／

年

租赁 外地

１５

处房产

９１

万元

／

年

货物运输 根据公司的实际需求 甲方的招标价

房屋维修 根据公司的实际需求 市场价

每月双方就费用结算一次。 公司在收到宝胜集团公司有关结算票据后

,

采用直接入帐到宝胜集团公司

指定的银行帐户的办法予以支付。

2

、公司按月向宝胜集团公司支付收购土地资产未付余款利息。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关联交易目的

以上关联交易均属于本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

,

有利于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

,

有利于公司主

营业务的开展

;

通过专业化协作

,

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

,

减少经营支出

,

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

;

确保公

司精干高效、专注核心业务的发展。

(

二

)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

,

双方的交易行为是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开合理地

进行

,

以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保证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发生的交易

,

有利于公司

经营持续稳定发展。 该等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

不会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

对公

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五、备查文件

(

一

)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

二

)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上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

三

)

独立董事事先确认意见

(

四

)

审计委员会

2013

年第

5

次会议决议

(

五

)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973� � � �证券简称: 宝胜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3-044

债券代码:122226� � � �债券简称:12宝科创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和

行权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3

年

8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1

、

2013

年

3

月

17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宝胜科技创新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

同意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13

年

3

月

17

日

,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宝胜科技创新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和《关于核查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中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

上述情况详见

2013

年

3

月

19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上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临

2013-012

号”、“临

2013-013

号”。

上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随后报江苏省国资委和国务院国资委

,

江苏省国资委审核同意和国务院国资委

备案无异议后

,

有关申请材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上述情况详见

2013

年

4

月

9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临

2013-014

号”。

2

、经中国证监会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备案无异议

,2013

年

5

月

9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

(

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

)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再次发表独立意见

,

同意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13

年

5

月

9

日

,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上述情况详见

2013

年

4

月

2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上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临

2013-022

号”

,

以及

2013

年

5

月

1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临

2013-023

号” 、“临

2013-

024

号”。

3

、

2013

年

5

月

27

日

,

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宝胜科技创新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管理办

法》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在公司和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激励

计划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上述情况详见

2013

年

5

月

2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上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临

2013-028

号”。

4

、

2013

年

6

月

8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

项的议案》。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公司授予激励对象

700

万份股票期权

,

占《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

本总额的

2.30%,

授予激励对象共

194

人

,

授予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每股

8.60

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

同意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2013

年

6

月

18

日

,

并同意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2013

年

6

月

8

日

,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名单的

议案》。

上述情况详见

2013

年

6

月

14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上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临

2013-031

号”、“临

2013-032

号”。

二、关于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

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

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304,731,45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现金红利

1

元

(

含税

),

分配现金红利

30,473,145

元。 同时

,

以公司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304,731,450

股为基

数

,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转增

3.5

股。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

,

以及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公司董事会需要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

1

、调整方法

:

(1)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

公司若发生派息的情形时

,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为

:

P=P0-V

其中

:P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V

为每股的派息额

;P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

,P

仍须为正

数。

(2)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

公司若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的情形时

,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

整方法为

:

P=P0÷(1+n)

其中

:P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

;P

为调整

后的行权价格。

(3)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

公司若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的情形时

,

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方

法为

:

Q=Q0×(1+n)

其中

:Q0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比率

(

即每股股票经转增后增加的

股票数量

);Q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2

、调整后的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

(1)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700

万份调整为

945

万份

,

占公司总股本

411,

387,457

股的比例为

2.30%,

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

数量

（

万股

）

占授予股票期权

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

孙振华 董事长

、

总裁

２４．３０ ２．５７％ ０．０６％

杨泽元 董事

２４．３０ ２．５７％ ０．０６％

胡正明 董事

、

副总裁

２０．２５ ２．１４％ ０．０５％

邵文林 董事

、

副总裁

２０．２５ ２．１４％ ０．０５％

唐朝荣 副总裁

２０．２５ ２．１４％ ０．０５％

仇家斌 副总裁

２０．２５ ２．１４％ ０．０５％

房权生 副总裁

、

总工程师

２０．２５ ２．１４％ ０．０５％

杨应华 副总裁

２０．２５ ２．１４％ ０．０５％

夏成军 董事会秘书

、

财务总监

２０．２５ ２．１４％ ０．０５％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业务

（

技术

）

人员

（

共计

１８５

人

）

７５４．６５ ７５４．６５ １．８３％

合计

（

１９４

人

）

９４５ ９４５ ２．３０％

(2)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8.60

元

/

股调整为

6.30

元

/

股。

三、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由于公司实施了

2012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每

10

股现金红利

1

元

(

含税

),

每

10

股转增

3.5

股

,

公司股票期权数量相应由

700

万份调整为

945

万份

,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相应由

8.60

元调整为

6.30

元

,

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修订稿

)

》中关于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的规定。 因此

,

我们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关

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整的议案》。

四、律师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已

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号、

2

号、

3

号、《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

境内

)

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

法》、《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规定

,

本次调整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3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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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2226� � � �债券简称:12宝科创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1]211

号文核准

,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47,

154,300

股

,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8.05

元

,

共募集资金

851,135,115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29,101,200

元

,

募集资金

净额为

822,033,915

元

,

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1

年

3

月

3

日全部到位

,

并由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

具的宁信会验字

(2011)0018

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内余额为

104,513,163.25

元

(

包含利息收入

),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

金共计

260,210,985.33

元

,

其中

2013

年上半年使用募集资金

26,374,789.29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

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对募集资金的存

放、使用和监督等方面均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公司一直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

存储制度

,

对募集资金使用进行管理和监督。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

银行名称 账号 金额

（

元

）

存储方式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应支行宝胜桥

分理处

１１０８２００４２９１２４８８８８８８ ２２

，

９８７

，

７４４．５０

活期存款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应支行

３２００１７４７４３６０５９５８８５８８ １５

，

８２４

，

４７８．６９

活期存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应支行

１１６９９４０８０９４００１ ６５

，

７００

，

９４０．０６

活期存款

合计

１０４

，

５１３

，

１６３．２５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详情见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与上述募集资金合计余额之差为累计利息

收入

)

。

2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增加公司经营效益

,2011

年

5

月

30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

,

用本次募集资金

6,604.89

万元置换

预先投入风电、核电与太阳能新能源用特种电缆项目的自筹资金。

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出具了宁信会专〔

2011

〕

0098

号《关于宝胜科技

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对上述已投入资金进行了

核验。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置

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之专项意见》。

3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和资金使用成本

,2011

年

10

月

17

日

,

经公司

2011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使用

4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

自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

。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和资金使用成本

,2012

年

6

月

18

日

,

经公司

2012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继续使用

4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

自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

。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和资金使用成本

,2013

年

2

月

1

日

,

经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继续使用

4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

自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

。

4.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风电、核电、太阳能新能源电缆项目”

(

以下简称“新能源电缆项目”

)

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27,153.58

万元

,

目前该项目已经完工

,

实际投入募集资金

19,005.70

万元

,

节余募集资金

8,147.88

万元。

新能源电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8,147.88

万元

,

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在新能源电缆项目实际实施过程中

,

较为充分的利用和改造了已有设备和公用设备

,

并根据实际需要自行制作设备

,

降低了设备采购支出和公用

设施的支出。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节余募集资金使用的议

案》。公司拟安排全资子公司江苏宝胜铜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宝胜铜业”

)

从美国南线或德国西马克公司进

口连铸连轧铜杆生产线

,

该设备目前的市场价格约为

1.17

亿元

,

其中由本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向宝胜铜业

增资投入

8,147.88

万元

,

其余所需资金由宝胜铜业自筹。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

,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情况说明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在公司定期报告、临时公告里已进行了及时、准确、完整的披露。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

: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８５

，

１１３．５１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

，

６３７．４８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６

，

０２１．１０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

含部分

变更

（

如有

）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

１

）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

２

）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

（

３

）

＝

（

２

）

－

（

１

）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

）

（

４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风电

、

核电与太阳

能新能源用特种电

缆项目

无

２７

，

１５３．５８ １９

，

００５．７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２．２

６３．８４

否

无

海洋工程

、

舰船及

变频器用特种电缆

项目

无

３３

，

５８３．７０ １

，

１９２．９０ ５

，

５７０．８２ １６．５９

无 无

铁路及轨道交通机

车车辆用特种电缆

项目

无

１８

，

１５１．９０ １

，

４４４．５８ １

，

４４４．５８ ７．９６

无 无

电线电缆研发检测

中心项目

无

６

，

２２４．５６

无 无

合计

—

８５

，

１１３．７４ ２

，

６３７．４８ ２６

，

０２１．１０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

分具体募投项目

）

截止报告期末

，

海洋工程

、

舰船及变频器用特种电缆项目和铁路及轨道交通机

车车辆用特种电缆项目正在实施当中

，

电线电缆研发检测中心项目建设目前仍

处于筹备实施过程中

，

公司正在加紧实施上述项目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未发生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

，

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项目

，

经公司四届十一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

，

公司用本次募集资金

６

，

６０４．８９

万元置换了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使用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

自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

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继续使用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

自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算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

，

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

公司继续使用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

超过

１２

个月

（

自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新能源电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８

，

１４７．８８

万元

，

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在新能源电

缆项目实际实施过程中

，

较为充分的利用和改造了已有设备和公用设备

，

并根

据实际需要自行制作设备

，

降低了设备采购支出和公用设施的支出

。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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